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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城鎮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3次臨時會會議紀錄 
宜蘭縣頭城鎮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3次臨時會開幕典禮暨預備會議 

時    間：中華民國 112年 10月 23日上午 10時正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代表：楊碧村、林錦梅、游錫財、蔡財丁、林端 

薛柏新、王凱霖、吳淑貞、薛柏平、林筱菁、紀蒼華 

列席人員：蔡鎮長文益、財行課黃課長小喬、陳民政課長國棟、盧

工務課長煜賓、農經課長林課員芝嶸、王社會課長文炳

代理、廖人事主任郁驊、林主計室主任志庸、劉政風室

主任禹妮、高清潔隊長英傑、陳幼兒園長秀美、陳圖書

館管理員金慶、陳觀光所長國立 

          本會陳秘書美燕。 

 

主    席：楊碧村                    紀   錄：吳佳憓 

一、開幕典禮(行禮如儀) 

二、預備會議： 

討論本次議案及議程順序，按修正議程及議案順序進行。 

     

宜蘭縣頭城鎮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3次臨時會第 1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2年 10月 23日上午 11時正。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代表：楊碧村、林錦梅、游錫財、蔡財丁、林端 

薛柏新、王凱霖、吳淑貞、薛柏平、林筱菁、紀蒼華 

列席人員：蔡鎮長文益、財行課黃課長小喬、陳民政課長國棟、盧

工務課長煜賓、農經課長林課員芝嶸、王社會課長文炳

代理、廖人事主任育驊、林主計室主任志庸、劉政風室

主任禹妮、高清潔隊長英傑、陳幼兒園長秀美、陳圖書

館管理員金慶、陳觀光所長國立 

          本會陳秘書美燕 

 

主    席：楊碧村                    紀   錄：吳佳憓 

主席宣佈開議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出席代表人數 11人成立第 1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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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討論事項 

 一、討論鎮公所提案第一號案。 

   案由:為辦理「頭城鎮立體育場管理自治條例」第二十二條修正 

        乙案，提案審議，請查照。  

   

 

散    會下午 5時 

 

 

 

宜蘭縣頭城鎮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3次臨時會第 2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2年 10月 24日上午 10時正。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代表：楊碧村、游錫財、蔡財丁、林錦梅、 

薛柏新、王凱霖、吳淑貞、薛柏平、林筱菁、紀蒼華 

列席人員：蔡鎮長文益、財行課黃課長小喬、陳民政課長國棟、盧

工務課長煜賓、農經課長林課員芝嶸、王社會課長文炳

代理、廖人事主任育驊、林主計室主任志庸、劉政風室

主任禹妮、高清潔隊長英傑、陳幼兒園長秀美、陳圖書

館管理員金慶、陳觀光所長國立 

          本會陳秘書美燕 

 

主    席：楊碧村                    紀   錄：吳佳憓 

主席宣佈開議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出席代表人數 10人成立第 2次會議。 

乙、討論事項 

一、討論代表提案第一號案。 

    案由: 請鎮公所於鎮內 24里規劃社區科技化，以加強服務鎮

民。 

    議決:照原案通過。 

 

   

散    會下午 5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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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頭城鎮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3次臨時會第 3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2年 10月 25日上午 10時正。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代表：楊碧村、游錫財、蔡財丁、林錦梅、 

薛柏新、王凱霖、吳淑貞、薛柏平、林筱菁、紀蒼華 

列席人員：蔡鎮長文益、財行課黃課長小喬、陳民政課長國棟、盧

工務課長煜賓、農經課長林課員芝嶸、王社會課長文炳

代理、廖人事主任育驊、林主計室主任志庸、劉政風室

主任禹妮、高清潔隊長英傑、陳幼兒園長秀美、陳圖書

館管理員金慶、陳觀光所長國立 

          本會陳秘書美燕 

 

主    席：楊碧村                    紀   錄：吳佳憓 

主席宣佈開議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出席代表人數 10 人成立第 3次會議。 

乙、討論事項 

一、討論鎮公所提案第一號案。 

   案由:為辦理「頭城鎮立體育場管理自治條例」第二十二條修正 

        乙案，提案審議，請查照。  

   議決:修正通過。修正範圍優惠票:凡設籍本鎮之民眾，每場次 

        全票最高新台幣 70元，餘照原案通過。 

 

二、討論鎮代表提案第二號案。 

   案由：請鎮公所遵循本會第 21屆第 8次大會對「沙成路 2巷道

路拓寬工程」討論經過，儘速將該案重新提出，以疏解青

雲路交通擁塞的問題。 

  議決: 照原案通過。. 

 

  三、討論臨時動議案計六號案。 

      案由:(詳另錄)。 

      議決:照原案通過。 

 

閉 會：下午五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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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案 
 

類別：社會  第一號 動議人：林筱菁 

附議人：林錦梅、紀蒼華、吳淑貞 

案由：建請貴所補助金面社區發展協會割草機、剪樹木機各

二部及背式吹葉機一部，以利清除金面溪兩側堤防道

路。 
說明：金面社區義工群熱心服務，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請

鎮公所補助上述工具，以維環境衛生。 

辦法：請鎮公所採納辦理。 

議決：照原案通過。 

 

 

類別：社會  第二號 動議人：薛柏平 

附議人：林錦梅、紀蒼華、吳淑貞 

案由：建請貴所整修大溪里大安廟對面籃球場花圃，並設置若干座

椅，以打造悠閒的戶外空間。 

說明：前述籃球場使用率很高，深受青年學子喜愛，其對面花圃內

花草卻久未見整修，影響環境景觀，應予整修，並請另行設

置數組座椅，以提供更優質的休閒空間。 

辦法：請鎮公所採納辦理。 

議決：照原案通過。 

 

 

類別：工務   第三號 動議人：薛柏平  

                      附議人：林錦梅、紀蒼華、吳淑貞 

案由：建請貴所轉請公路局四區工程處配合電力公司電桿地下化工

程，遷移龜山里 77號前號誌燈桿，以免行人被迫與汽機車

爭道，造成危險。 

說明：上述路段因電力公司電桿地下化，需設置開關箱，號誌燈桿 

      若不遷移，行人必須繞行至號誌燈桿外側的汽機車混合車

道，行人的安全備受威脅，請公路局四區工程處配合遷移號

誌燈桿以保障行人通行的權利。 

辦法：請鎮公所採納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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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決：照原案通過。 

 

 

類別：工務  第四號 動議人：薛柏平 

附議人：林錦梅、紀蒼華、吳淑貞 

案由：建請貴所改善更新路 87-2號前老舊排水溝，以解決目前水

溝溝體損壞，污水外漏，造成農田污染的嚴重問題。 

辦法：請鎮公所採納辦理。 

議決：照原案通過。 

 

 

類別：工務  第五號  動議人：薛柏新 

                       附議人：游錫財、林錦梅、林筱菁 

案由：本鎮外澳里「濱海路二段 360號民宅旁」及「紅螃蟹對面」

排水溝渠，民眾反映目前因颱風原因，堆積大量漂流木及雜

物，造成嚴重堵塞，影響當地排水，建請公所儘速排除堵塞

異物，避免當地因排水不良造成淹水之風險。 

辦法：請鎮公所採納辦理。 

議決：照原案通過。 

 

 

類別：工務  第六號  動議人：薛柏新 

                       附議人：游錫財、林錦梅、林筱菁 

案由：本鎮濱海公路外澳里金斗公至更新里全家路段，民眾反映每

次漲潮或是颱風來襲都有大量漂流木碎石沖刷到濱海公路，

堆積大量漂流木及雜物，造成用路人行車危險，建請公所轉

請相關單位研議相關方案(例如：投放消波塊或施做反波牆

等)，減少鎮民發生交通風險的機會。 

辦法：請鎮公所採納辦理。 

議決：照原案通過。 

 

 


